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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总论

1、用地区位

龙海路以东、通安街两侧区域建设项目建设用地位本案位于南阳市西部片区，

卧龙综合保税区产业配套区西南角，南侧紧邻卧龙综合保税区，西侧紧邻卧龙综

合保税区配套服务区。

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规划总用地面积 53773.33平方米（80.660

亩），实用面积 45376.80平方米（68.065亩），代征道路面积 8396.53平方米

（12.595亩）。

该地块规划方案已于 2024年通过规划审批，已批建设规模为：总建筑面积

46475.71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6023.4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425.26

平方米。

建设单位因市场形势及自身发展预期，提出缩减用地及建设规模、保留北侧

已取证用地的需求。我院依据相关规范要求，拟将原地块划分整合为两块独立用

地，复核其是否满足原规划条件、技术规范及后期建设的要求。



2、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 《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产业配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 《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龙海路以东、通安

街两侧区域建设项目建设用地的规划条件》宛综保自然资条[2023]2号。

(4) 原批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及方案审查报告。

(5) 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要求。

3、研究对象与范围

论证范围：规划符合性、用地划分可行性、技术指标延续性、基础设施承载

能力、交通组织、消防安全等。

二、 现状概况

1、地块简介



用地位于龙海路（30 米宽）与科创大道（30 米宽）交叉口东北角，由通

安街（16米宽）分为南北两块地。通安街通达西侧城市主干道龙升大道，其北

达规划外环路，南接信臣路。

基地内无待拆建筑，基地基本平整，西侧紧邻卧龙综合保税区配套服务区，

现状为三栋宿舍楼和一栋员工食堂。

2、原规划条件

原用地实用地分为 S1、S2、S3三块用地，整体用地强度为：建筑系数不小

于 40%，容积率不小于 1.2，配套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总实用

地面积的比例不得超过 7%，建筑面积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得超过 15%。

地下空间仅做人防、停车场地及公用设施空间使用。绿地率不小于 12%且不大

于 20%。



3、原批方案：



原方案结合用地分为两个厂区，南侧厂区主要建筑为两栋单层厂房和一栋多

层厂房，北侧厂区为一栋多层厂房。

每个厂区分别对不同市政路开设车行出入口兼消防车出入口。在通安街两侧

各配建两个门卫室，分别监管人行与车行出入，计入行政及配套设施面积。

停车系统均采用地面停车，机动车位共计 231 个，其中充电车位 35 个，

占比不小于 15%。 非机动车位 924 个，沿路分散布置，满足规划条件要求。

给排水、热力、电力管网均由通安街市政管线接入。



4、场地建设现状

依据原批方案，场地内目前建设区域位于通安街南北两侧用地，其中 4#厂

房、3#厂房及门卫室、消控室、消防水池及泵房等配套设施均建设中。





1、与上位规划的符合性

地块划分后，用地性质仍符合上位规划的要求。

2、对原规划条件满足程度的论证

S1、S2-a（北侧整合用地）：

建筑退让按照独立用地退让南侧与 S2-b用地边界。该地块内原批方案技术

指标仍满足原规划条件要求，并独立落实原规划条件中要求的配套设施（公厕、

垃圾收集点），其中公厕可由原 3#厂房、4#厂房首层厕所扩建且对外开放，绿

地及停车位规划应结合用地复核布局。

S1、S2-a 用地及经济技术指标（原批方案已建设部分）

实用地面积 26437.08 平方米 39.656 亩

原批方案建

设规模

地上建筑面积 29241.10 平方米 3#、4#厂房、4处门卫

室、消控室、泵房楼

梯
计容面积 38361.16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452.26 平方米 消防水池及水泵房

建筑占地面积 14210.06 平方米

用低强度

容积率 1.45 ≥1.2

建筑系数 53.75% ≥40%

绿地率 12.00%
不小于 12%且不大于

20%

建筑功能比

例

生产用房建筑面积 29193.10 平方米
厂房及生产配套设施

生产用房占地面积 14162.06 平方米

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48.00 平方米
4处门卫室

配套设施占地面积 48.00 平方米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房

占地面积占总实用地面积比例
0.18% ≥7.0%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房

建筑面积占地上建筑面积比例
0.16% ≥15%

车位配建
机动车 147 个 其中机动车充电车位

23个非机动车 585 个

S2-b、S3（南侧空置用地）：

该地块在划分后，其用地规模较大，场地形状规整。与北侧用地界线明确，

仍具备独立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在后续出让开发时，仍能承载原整体规划条件中

的指标要求。









五、综合结论

S1、S2-a（北侧整合用地）及 S2-b、S3（南侧空置用地）用地划分及原批

方案在规划方面符合控规及原规划条件用地期望。

六、附件

1、《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龙海路以东、

通安街两侧区域建设项目建设用地的规划条件》宛综保自然资条[2023]2号

2、

3、原批方案审查报告书

4、原批总平面图

5、本次调整后的意向划分方案图及变更方案指标核算



















报告附表：

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应急装备产业建设项目

对照审查依据
及结论：

依据：
审查依据《南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等标准；
结论：该项目各项指标均符合审查依据的要求。

项目名称：
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
应急装备产业建设项目

建设位置： 龙海路以东、通安街两侧区域

所在地市： 南阳市 所在县区： 南阳市中心城区龙海路以东，规划道路以北区域

建设单位（个人）： 南阳国际陆港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注册地： 郑州市惠济区文化北路298号 设计方案负责人： 杜光照

设计方案负责人
职务职称：

高级工程师
设计方案负责人

联系方式：

项目用途： 工业 永久/临时： 永久

工程名称
永久
/

临时
建筑功能 结构

地上
层数

地下
层数

建筑高度
（m） 基底

形状

基底
长×宽
（m）

基底面积
（m²）

地上建筑
面积
（m²）

地上计容
面积
（m²）

地下建筑
面积
（m²）

备注

地下
女儿墙
高度

最高点
高程

1 1#厂房 永久 丙类厂房 框架 4 0 - 21.50 192.30 矩形 84.31*22.31 1880.96 7662.29 7662.29 0.00 

地上1层为丙类厂房；
首层建筑面积1880.96㎡，
二层建筑面积1880.96㎡。
首层局部为对外公厕，建筑面积72.54㎡。

2 2#厂房 永久 丙类厂房 钢结构 1 0 - 12.45 181.60 矩形
108.25*84.2

5
9120.06 9120.06 18240.12 0.00 

地上1层为丙类厂房；
首层层高超8米，按2倍建筑面积计容。

3 3#厂房 永久 丙类厂房 钢结构 1 0 - 12.45 181.60 矩形
108.25*84.2

5
9120.06 9120.06 18240.12 0.00 

地上1层为丙类厂房；
首层层高超8米，按2倍建筑面积计容。

4 4#厂房 永久 丙类厂房 框架 4 0 - 23.80 192.95 矩形 84.32*59.12 4985.00 20016.04 20016.04 0.00 

地上1~4层为丙类厂房；
首层建筑面积4985.00㎡，
二层建筑面积4985.00㎡。
首层局部为架空复式停车区，车位数136个。

5
门卫4及消
防控制室

永久 厂区配套 框架 1 0 - 3.20 172.35 矩形 12.00*5.00 52.00 52.00 52.00 0.00 

门卫室总建筑面积48㎡，
消防控制室建筑面积40㎡，
其中门卫室计入配套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
房。

6 门卫1 永久 厂区配套 框架 1 0 - 3.20 172.35 矩形 4.00*3.00 12.00 12.00 12.00 0.00 

7 门卫2 永久 厂区配套 框架 1 0 - 3.20 172.35 矩形 4.00*3.00 12.00 12.00 12.00 0.00 

8 门卫3 永久 厂区配套 框架 1 0 - 3.20 172.35 矩形 4.00*3.00 12.00 12.00 12.00 0.00 

9
消防水池
及水泵房

永久 厂区配套 框架 1 1 -6.30 3.20 172.35 矩形 6.30*2.70 17.00 17.00 17.00 452.26 
地上1层为出地面楼梯间。
地下1层为消防水池及水泵房。

10 以下空白

项目合计 25211.08 46023.45 64263.57 452.26 

本次报建
总建筑面积

46475.71 

地上建筑面积 46023.45 
计容 64263.57 

不计容 0.00 

地下建筑面积 452.26 
计容 0.00 

不计容 452.26 

会议纪要、城
改文件及规划

条件
《南阳卧龙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龙海路以东、通安街两侧区域建设项目建设用地的规划条件》宛综保自然资条[2023]2号

条件及方案
对照项

规划条件 方案设计指标

1、用地规模
规划总用地面积 53773.33平方米（80.660亩）

实用面积 45376.80平方米（68.065亩）
代征道路面积 8396.53平方米（12.595亩）

规划总用地面积 53773.33平方米（80.660亩）
实用面积 45376.80平方米（68.065亩）

代征道路面积 8396.53平方米（12.595亩）

2、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3、
用
地
强
度

容积率 容积率不小于1.2 1.42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不小于40% 55.56%

配套行政
办公和生
活服务设
施用房
比例

用地面积占总实用地面积的比例不大于7% 配套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房用地面积为48㎡，占项目总实用地面积0.11%

建筑面积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大于15% 配套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房建筑面积为48㎡，占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0.15%

地下建筑
功能

地下空间仅做人防、停车场地及公用设施空间使用。 地下空间仅做消防水池及泵房等公用设施使用。

4、城市绿化
要求

绿地率不小于12%且不大于20% 12.72%



5、
建
筑
退
让
及
间
距

    龙海路道路红线宽30米，地上建筑物突出部分建筑物高度在24米以
下(含24米)退让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建筑物高度在24米以上退让道路
红线不小于5米。
    通安街道路红线宽16米，地上建筑物突出部分退让道路红线不小于
3米。
    地上建筑物突出部分退让道路红线切点连线的垂直距离：建筑物高
度在24米以下(含24米)不小于10米；建筑物高度在24米以上不小于12米
。
    沿建设用地边界建筑控制线按以下要求退让距离，高度在24米以下
(含24米)建筑按不小于6米的距离控制；高度在24米以上建筑按不小于8
米的距离控制。
    地下建筑物退让无绿化隔离的城市道路红线距离不小于6米；地下
建筑物退让用地边界线距离不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自室外地面至地下
建筑物底板距离)的0.7倍，且不小于6米。同时应满足消防、地下管线
布置、人防疏散、基坑支护和基础施工等技术要求的需要。
    其他建筑退让须满足《南阳市城市规划技术规定》的要求。

    规划建筑高度均不超24米，退让龙海路道路红线均不小于3米，退让通安街道路红线均不小于3米，退让道路
红线切点连线的垂直距离均不小于10米，退让用地边界均不小于6米；
    规划地下建筑退让用地边界不小于6米，退让用地界线距离不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的0.7倍，且不小于6米；
    其他建筑退让满足《南阳市城市规划技术规定》的要求。

    地块内建筑间距及与相邻地块内建筑间距必须符合《南阳市城市规
划技术规定》以及其他相关国家规范规定的要求，建筑消防必须满足国
家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否则不得实施。

    该规划设计方案符合《南阳市城市规划技术规定》以及其他相关国家规范、规定的要求，建筑消防符合国家
现行消防设计规范要求，具体以相关专业机构审查意见为准。

6、交通
出入口
方位

出入口设置须避开禁止开口段和部位。地下车库出入口与城
市道路之间应有缓冲段，禁止直接临城市道路设置。

项目出入口设置在通安街两侧，避开禁止开口段和部位。

7、停车
泊位

机动车不少于0.5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房按不少于1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
非机动车不少于2车位/100m²建筑面积。
规划建设充电设施车位比例不低于15%。

1、机动车位共计231个，均设置于地上，其中普通车位196个，充电车位35个；
2、非机动车停车位635个。

机动车 应配 231 辆
方案设计（地上） 231辆

方案设计（地下） 0辆

其中充电机动车
建设 35辆

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百分之百预留

非机动车 应配 921 辆
方案设计（地上） 924辆

方案设计（地下）   0辆

其中充电机动车
建设 924辆

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百分之百预留

8、市政及公
共设施要求

垃圾收集点及公厕各不少于1座，且公厕须临路对外免费开放
使用；
配置并落实相关的市政公用设施；
场地内雨水、污水必须采用分流制分别接通城市雨、污水管
网，其他各项市政配套设施应配套落实。

市政配套设施总面积（㎡） 72.54 

其 中 公厕(1#厂房首层局部) 72.54 

9、建筑高度
及宗地竖向界

限控制

按1985国家高程基准，宗地上界限为(165.11-
172.70)+45米；宗地下界限(165.11.99-172.70)-10米，高差
55米。

区域内最高建筑的高度为23.80米，最高建筑高程点为192.95米
地下建筑深度为-6.30米。

注：1、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位为亩，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2、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3、高度、长度、深度单位为米（m），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4、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南阳市规划设计院 2024年10月28日








